
 

 

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认购资金来源情况承诺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发行人”）于 2020

年 4月 2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

出具的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》（200537

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反馈意见”）。根据反馈意见的相关要求，公司控股

股东万向集团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1日出具了《万向集团公司关于本

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来源情况的承诺》，承诺如下： 

“本单位本次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，不存

在对外募集、代持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

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。”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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